
闽卫妇幼函〔2021〕566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调整充实福建省

围产保健协作组成员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立医院、省妇

幼保健院、省立金山医院，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、第一医

院、第二医院，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、第二人民医院，

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，省优生优育与妇幼保健协会：

为进一步提升省围产保健协作组工作质量，加强组织建设，

切实保障母婴安全，省卫健委根据我省工作实际，对省围产保健

协作组成员进行调整，并进一步完善协作组工作方案。现将具体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人员组成

由各地各单位申报的专家名单中遴选省市级医疗保健机构

82 名妇产科、儿科/新生儿科、妇保/儿保围产相关学科专家组成

（名单详见附件）。随着人员变动及工作需要，将实时动态调整成

员名单。

二、主要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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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围产保健协作组在省卫健委妇幼处指导下开展工作。分设

孕产保健、新生儿保健协作组。主要工作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遵循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，承担研究、制定并落实母

婴安全、围产保健相关政策措施、中长期规划、年度工作计划、

技术规范标准、工作方案、管理制度和考核方案。

（二）促进临床与保健结合，做好医疗机构与保健机构之间

的横向联系，协助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协调危重症孕产妇救治及保

障转诊救治网络有效运行。

（三）定期开展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评审及质量控制，对典

型危重或死亡孕产妇及新生儿个案进行现场调查并指导反馈。

（四）参与市、县培训指导与考核评估，指导基层围产保健

协作组工作，提高全省围产保健工作质量。

（五）开展母婴安全工作相关调研，动态掌握各类技术服务

规范和母婴安全有关干预措施的实施情况及效果。

（六）定期组织各级围产保健人员业务培训和技能操作演

练，推广围产保健新技术、新方法。

（七）完成省卫健委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定期召开例会

由组长牵头，每年定期组织召开成员会议或活动，根据年度

重点工作确定例会或活动内容，部署阶段性围产保健工作任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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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、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干预措施、意见和建议，为

行政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。

（二）开展病例评审

按照评审方案，每年组织召开 2次省级孕产妇死亡和危重孕

产妇病例评审（1次新生儿死亡和危重病例评审），并于每年 8月、

次年 1月中旬前向省卫健委妇幼处提交高质量评审报告。评审报

告要针对死亡主要原因分析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，提出可行性、

针对性较强的对策、措施或整改意见，适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。

报告由组长签字确认。

（三）承担高危病例救治管理

遵循《福建省危重症孕产妇转诊救治网络建设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》，按照挂钩分片，协调或直接参与危重孕产妇/新生儿疑难危

急重症的会诊、转诊及救治工作，动态掌握高危病例救治情况及

结局，及时总结救治经验并推广宣传。

（四）加强产科质量管理和控制

省围产保健协作组组长牵头定期组织开展助产机构产科质

量、危重症救治网络运行、重点指标监测等母婴安全相关工作调

研及质量管理工作，强化日常管理和数据分析。发现异常及时向

行政部门报告。

省级围产保健协作组设立办公室，挂靠省妇幼保健院，负责

母婴安全相关日常管理工作。省妇幼保健院要高度重视，做好院

内责任分工与协作，指定专人负责基卫系统孕产妇管理模块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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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不断完善系统功能，逐步实现全省孕产妇、新生儿全程动

态有效服务与管理。

附件：福建省围产保健协作组成员名单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 年 8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